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展鹏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

第四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决议公告 

 

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、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，并

对其内容的真实性、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。 

 

一、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

展鹏科技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公司”）第四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于 2023年 12月 22日

在公司会议室以现场结合通讯表决的方式召开。会议通知已于 2023 年 12 月 19 日以专人送达、

电子邮件、传真等形式向全体董事发出。会议由董事长韩铁林先生召集和主持，本次会议应出席

会议董事 7名，实际出席会议董事 7名，其中董事张晟先生、黄阳女士、李专元先生、胡燕女士

和陈熹女士以通讯表决方式参与本次会议。会议的召集和召开符合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》和

《公司章程》的有关规定。 

 

二、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

（一）审议通过《关于受让北京领为军融科技有限公司股权并进行增资的议案》 

公司以 4,000 万元人民币的价格受让诸暨科实华盈股权投资合伙企业（有限合伙）（以下简

称“科实华盈”）持有的北京领为军融科技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领为军融”）283.9113万元实缴

出资（对应增资前领为军融 4.9020%的股权）（以下简称“本次股权转让”）。 

公司向领为军融增资人民币 6,000 万元，用于认购领为军融新增注册资本 408.8322 万元人

民币（对应增资后领为军融 6.5934%的股权），剩余部分计入该公司资本公积（以下简称“本次增

资”）。 

本次股权转让和本次增资完成后，公司将合计持有领为军融 11.1722%的股权。 

根据《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》、《公司章程》等的规定，本次股权转让和本次增资事

项在公司董事会决策权限内，无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批准，亦不构成关联交易，且未达到《上市

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》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标准。  

表决结果：同意 7票，反对 0票，弃权 0票，审议通过。  

（二）审议通过《关于公司签署对外投资相关交易协议的议案》 

公司与领为军融及其现有股东签署《关于北京领为军融科技有限公司之增资协议》、与科实



华盈及领为军融等主体签署《关于北京领为军融科技有限公司之股权转让协议》、与领为军融实

际控制人贾磊签署《股权质押协议》。 

表决结果：同意 7票，反对 0票，弃权 0票，审议通过。  

（三）审议通过《关于本次交易方案调整不构成重大调整的议案》 

2023年 11月 17日，公司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审议通过《关于公司符合上市公司发

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条件的议案》等议案，明确公司拟通过发

行股份及支付现金的方式向贾磊等 14 名交易对方购买领为军融 100%股权，同时拟向公司实际控

制人控制的企业青岛硅谷天堂恒盈投资合伙企业（有限合伙）发行股份募集配套资金（以下简称

“本次交易”）。 

根据《展鹏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协议》，交易对方贾磊办理完毕

领为军融股权质押登记之日起 20 个工作日内，公司向交易对方贾磊支付 3,000 万元的履约保证

金，作为资信状况及履约能力的担保。根据公司与领为军融及其全体股东签署的《关于北京领为

军融科技有限公司之增资协议》，公司拟支付给贾磊的 3,000 万元履约保证金（贾磊委托公司直

接支付至领为军融）转为公司对领为军融的首笔增资款，贾磊无需再向公司返还 3,000万元履约

保证金。 

鉴于公司通过受让诸暨科实华盈股权投资合伙企业（有限合伙）股权并对领为军融进行增资

的方式，合计持有领为军融 692.7435万元人民币注册资本（对应领为军融 11.1722%的股权），故

本次交易方案将由公司向贾磊等 14名交易对方购买其持有的领为军融 5,791.7888万元注册资本

调整为由公司向贾磊等 14名交易对方购买其持有的领为军融 5,507.8775万元注册资本，减少比

例为 4.9020%。 

根据《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》第二十九条第一款、《＜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

理办法＞第二十九条、第四十五条的适用意见——证券期货法律适用意见第 15 号》等法律、法

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，本次交易方案的调整不构成本次交易方案的重大调整。 

董事张晟、黄阳为关联董事，回避表决。 

表决结果：同意 5票，反对 0票，弃权 0票，审议通过。 

 

特此公告。 

 

展鹏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3年 12月 26日 


